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重庆

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或“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莱美药业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莱美药业及子公司预计 2018 年与关联方发生

采购、销售关联交易事项，预计 2018 年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4,000.00 万元。 

（二）预计 2018 年度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8 年预

计金额 

截至本核查

意见签署日

已发生金额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西藏莱美德济医药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照市场价 10,000.00 0.00 

小计 10,000.00 0.00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西藏莱美德济医药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参照市场价 4,000.00 74.66 

小计 4,000.00 74.66 

（三）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额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西藏莱美德济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药品 22,610.76 26.34%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西藏莱美德济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 530.04 0.41% 

注：西藏莱美德济医药有限公司，原名为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更名为西藏莱美德济医药有限公司。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西藏莱美德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德济”）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安林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 

5、住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以东、广州路延伸段以南孵化园区

第四层右侧南段 

6、经营范围：药品批发（凭药品经营许可证藏 AA8910008 号经营）；II 类、

III 类医疗器械销售（凭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藏 010054 号经营）；包装材料、

化工原料（不含危化品）、医疗器械 I 类的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

销售，保健食品；企业营销策划、服务；企业品牌推广、维护、服务；广告宣传

推广、学术推广；礼仪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该项目】。 

7、股东结构： 

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西藏慧业商贸有限公司 350.00 35%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50.00 35% 

成都西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00.00 30% 

8、财务状况：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莱美德济总资产 44,405.36 万元，净

资产 9,726.44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046.12 万元，净利润 5,323.00 万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9、关联关系：公司持有莱美德济 35%股权。该关联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0、履约能力分析：根据关联人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情况、经营业务性质、

关联交易金额等综合判断，该关联人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在处理与关联方间的关联交易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交易双方日常业务

过程中依照一般商业条款所进行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格、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及子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

符合公司和子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定价原则及

付款条件与其他供应商一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

因上述交易对上述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法律程序 

2018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亦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莱美药业 2018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

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未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未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

响，未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该等日常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未损害股东利益。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保荐机构

同意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利国                    徐彩霞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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